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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我国经济

制度的内在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

家成长给予高度重视，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并就加强

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级党委政府从市场准入、营商环境、减税

降费、融资支持等方面出台系列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和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存在问题

在当前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宁波民营经

济发展也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

一是内生动力不足。民营经济的收敛态势仍未完全逆转，

与民营企业相关的部分经济指标仍在下降，民营企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需要进一步激发。

二是投资信心不足。面对持续下行的经济形势，整体经

济活力不够，防范风险能力不强，企业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不足，社会预期不够明朗。

三是法治保障不足。法治是最大的营商环境。对民营企



业的法治保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等方面还存

在一些不足和障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减弱了民

营经济发展的动力。

二、相关建议

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在营造舆论氛围、优化营商环

境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紧盯市场实施主体，增

强投资发展信心，激发市场内生活力，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

和完善民营企业法治保障。

一是要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部门不断提高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坚持依法行政，做到

决策依法、办事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恪守法定

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把该管的事务管好、管到位，

把不该管的事务交给市场交给企业，以此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有效增强民营企业信心。

二是要切实提升执法系统性、协同性、规范化水平。在

明晰行政执法权限，用法治手段化解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

矛盾和问题的同时做好平衡，针对同一检查对象的多个检查

事项尽可能合并，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多头处罚，提

升执法的系统性、协同性、规范化水平，使民营企业可以安

心发展。

三是要落实爱护民营企业的举措。提高政策的稳定性、

连贯性，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

效应的政策，避免政策前后矛盾、反差较大导致民营企业遭

受损失、无所适从；重视政府的诚信，对于在招商引资时向



民营企业作出的承诺应按时兑付；妥善解决政府和国有企业

拖欠民营企业欠款的问题，避免在化债等工作中严重伤害民

营企业的权益，切实保企业、保民生；建立政府与民营企业

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深入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对民营企业反

馈的问题及时处理，切实体现对民营企业的关怀。

四是要引导民营企业提高合规经营水平。对民营企业开

展“法治体检”，发挥好律师等相关行业的法治保障作用，

为企业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法律服务，帮助企业

发现、防范、化解风险点，助力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推

动企业合规管理，依法治企。


